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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研究主軸
與[健康]相關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在地關懷、產業鏈結、永續環境、食品安全長期照護



研究計畫案源

• 國科會研究計畫

• 校院合作計畫(本
校附設醫院)

• 其他政府機構委
託研究型計畫

• 校內補助



研究計畫申請時程

• 國科會研究計畫
– 符合新進人員隨到隨審資格：隨到隨審
– 指導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每年2月
– 科普活動計畫：每年2-3月
– 一般專題計畫：每年12月底
– 專案型研究計畫：依專案型研究計畫公告時間

• 校院合作計畫(本校附設醫院)
– 每年4月
– 執行期間：該年度8月1日至次年度7月31日

• 其他政府機構委託研究型計畫
– 依委託機構公告

• 校內補助特色研究計畫
– 每年2-3月
– 執行期間：該年度5月1日至10月31日



Fooyi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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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更新個人資料



Fooyi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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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yi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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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必查閱相關辦法規定



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106年5月18日

• 專題研究計畫類別分為下列二種：

(一)一般研究計畫：

符合計畫主持人資格者，得依研究專長或參考本
部學門規劃項目申請本項計畫。

(二)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於國內外擔任教學、研究專任職務在五年以內或
獲博士學位後五年以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且具有計畫主持人資格者，得申請本項計畫，並
以提出三年至五年研究計畫為優先。其申請時擔
任教學、研究專任職務資歷併計已超過五年之人
員，不視為新進人員。



專題計畫隨到隨審資格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106年5月18日

• 申請機構應依科技部規定之期限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但
符合下列規定者，得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
(一)申請機構新聘任人員或現職人員，其資格符合規定，且從未申請

本部研究計畫者，得於起聘之日或獲博士學位之日起三年內提出。
(二)曾申請本部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於外國任教或從事研究服務

滿一年以上，受延聘歸國服務且返國服務後未申請本部研究計畫
者，得於起聘之日起一年內提出。

(三)借調至政府機關之駐外單位任職人員，於歸建後未申請本部研究
計畫者，得於歸建之日起一年內提出。

(四) 借調至中央機關擔任政務首長及立法委員，得於歸建之日起六
個月內提出。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以申請ㄧ件為限，但申請案已進入實質審查
程序後經申請機構撤回者，不得再提出申請。



研究倫理提醒

自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一日起，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所

列首次執行科技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申請機構函送科技部申請研

究計畫之日前三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科技部計

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個月內檢附修習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

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申請機構(本校)備查。



國科會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111年8月1日修正

(訂定目的)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確立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客觀公正之處理程序，特訂
定本要點。

(適用對象)

• 本要點適用於申請或取得本會學術獎勵、專題研究計畫或其他相關補助之研究人員。

(研究人員違反學術倫理之行為類型)

• 本要點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指研究人員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一)造假：虛構不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二)變造：不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三)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出處不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
論。

(四)隱匿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

(五)未經註明而重複發表，致研究成果重複計算。

(六)研究計畫或論文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七)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

(八)其他違反學術倫理行為，經本部學術倫理審議會議決通過。

• 造假：虛構不存在之申請資料、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 變造：不實變更申請資料、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

• 抄襲：援用他人之申請資料、研究資料或研究成果未註明出處。註明

出處不當情節重大者，以抄襲論。

• 隱匿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

• 未經註明而重複發表，致研究成果重複計算。

• 研究計畫或論文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之著作，未適當引註。

• 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審查。



本校學術研究倫理實施要點

12

負責任之研究行為（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RCR）
不當研究行為（Research Misconduct）

六、為培養本校研究參與人員學術研究倫理素養，以精進學術研究品
質，研究參與人員均應修習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由主辦單位核發
研習證明，並由研究暨產學發展處認證。相關修課規定說明如下：
(一)新進教師：新進教師於到職年度10月15日完成學術研究倫理課程

至少 6 小時。
(二)校內教師：在職期間須完成學術研究倫理課程至少6小時。
(三)研究參與人員：依據補助機構規定完成學術研究倫理課程，如補
助機構未明確規定，比照校內其他教師辦理。
(四)研究生：依據「輔英科技大學研究生碩士學位考試要點」辦理。
如補助單位另行規定學術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時數，研究參與人員
需依據補助單位規定完成之。



校院(附設醫院)合作計畫

• 每年度研究計畫經費約300-400萬元

–整合型計畫上限約150萬/案

–個別型計畫上限約80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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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型研究

基礎型研究

護理類研究

營養類研究

臨床類研究

有研究

方向

有研究

想法

有研究

企圖

有意願

投入

有意願

參與

有意願

嘗試



其他研究計畫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局

約9月『委託科技研究計畫』申請

衛生福利部
國民健康局

約9月『委託科技研究計畫』申請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 約9月『補助大學校院發展客家學術機構計畫』申請

衛生福利部
食品藥物管理局

約11月『委託研究計畫』申請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糧署

約12月『委託科技研究計畫』申請案

其他政府機構 隨到隨辦
依據實際公告期程辦理



研究成果獎勵

• 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 輔英科技大學

– 教師學術及專業研發成果獎勵要點 (研發業務組)

– 補助教師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發業務組)

– 優良教師獎勵-研究類(人事室)

– 專任教師爭取參與校外研究、教學計畫獎勵(產學合作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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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完成校務系統填報始具申請資格



校級研究中心

• 校級研究中心：老化及疾病預防研究中心

• 任務導向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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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留意訊息通知與網頁公告
歡迎來電或親臨洽詢

預祝您 研究順利
研究暨產學發展處 研發業務組

行政大樓5樓 2400

郭順宇 洪千惠


